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循环经济标准化试

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标委工一联[2009]4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展改革委（经贸委），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2007年以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先后批准了东北制药集团公司等单位为循环

经济标准化试点单位，现试点工作进展顺利。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精神，充分发挥标准化工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重要

作用，规范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的管理，现将《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一、试点的指导思想、任务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核心，运用标准化的手段，加

快循环经济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探索循环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经验，促进经济、社会、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任务 

    试点的主要任务包括： 

    1、建立并完善循环经济标准体系，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开展标准

的科学性、实用性研究，制修订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2、注重循环经济标准的宣传，重点抓好节能、节水、节材和废物再利用、资源化

等方面标准的贯彻应用； 

    3、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不同层次（企业、领域、产业园区、城市）循环经济标准化

工作模式，总结标准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做法； 

    4、加强循环经济标准信息等平台建设，构建循环经济标准化信息网络。 

    （三）目标 

    通过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树立一批循环经济标准化示范的典型企业、产业园

区和城市，以点带面，推动技术标准的应用和实施，培养一批标准化人才，推动企业产业

园区建立循环经济标准体系，促进企业、产业园区、城市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 

    二、试点的申报和审批 

    （一）试点单位基本条件 

    1、所在地政府和主管部门重视标准化工作，积极支持试点的建立和开展，并给予

配套建设经费； 

    2、原则上应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单位，符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

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第一批）工作的通

知》（发改环资[2005]2199 号）、《关于组织开展循环经济示范试点(第二批)工作的通知》

（发改环资[2007]3420 号）和《关于组织开展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

办环资[2008]523 号）文件的要求；    3、资源产出、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及废

弃物排放等方面的指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并完成所在地方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4、开展循环经济特色明显，示范性强。 

    （二）申报和审批程序 

    1、申报单位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明确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建

设的目标，依照本指导意见，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2、申报单位应提交如下申报材料：《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申报书》（附件 1）

和《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附件 2）。申报材料须加盖试点所在地地级以

上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政府的印章。 



    3、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作为推荐单位，择优向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标准委）提出申请，并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4、在收到各地申报材料后，国家标准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对《循环经济标准化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进行审查，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 

    5、凡通过审查的试点单位，由国家标准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启动试点工作。 

    三、试点的管理与考核 

    （一）试点单位要围绕试点工作方案和目标，健全工作机构，完善工作制度，制定

推进措施，组织好试点工作的实施。 

    （二）各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循环经济综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考

核和服务，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试点工作进展情况，促进试点工作有序开展。 

    （三）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考核工作要围绕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总体目标

的要求，按照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实施方案中的试点内容进行。 

    （四）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考核工作由国家标准委组织，由国家标准委、国家发展

改革委共同实施。 

    （五）试点工作一般为 2～3年。试点期满，经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向国家

标准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申请，国家标准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需要组织专家对试

点单位进行考察。     

（六）各级相关部门应及时总结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经验，采用多种形式加大循环经

济标准化试点成果的宣传和推广，促进循环经济标准化工作的深入开展。 

    

附件： 

  1、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申报书 

  2、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http://www.sac.gov.cn/upload/090717/0907171640118110.doc

